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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于2019年1月8日10时至1月9日10时止在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船名：YINGRICH，船籍港：香港，船舶呼号：VRLM8，

IMO 编号：9169811，船检机构：BV，船舶类型：杂货船，船舶所有
人：瀛富船务有限公司，总长（LOA）：96.52m，船宽：20.42m，型
深：11.11m，总吨位：6714，净吨位：2888，建造厂：中华造船厂，龙
骨安放日期：1997年1月8日，建造完工日期：1997年9月1日，船
体材料：钢质，适航区域：无限航区，主机功率：7800KW。现靠泊
于浙江欧华造船有限公司码头。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十
日内向本院立案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
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47（陈）。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28（陈）。本

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12月7日

拍卖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12月7日

（2018）浙0213民初5435号
方杰：本院受理原告王仲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3 月
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4884号

李永兴：本院受理原告沈海雷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 9 时
40 分在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王超文、徐恩琴、陈国
平，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5865号
孙来常：本院受理原告毛志伟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 9 时
20 分在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王超文、徐恩琴、陈国
平，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1破2号

2016 年 9 月 29 日，本院根据浙江海博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诸暨市东源纺织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债务人诸暨市
东源纺织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6707200 元，债务
总 额 为 24336274.97 元 ，净 资 产 为 -17629074.97
元。本院认为，诸暨市东源纺织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其已资不抵债，财产状况又无好转的
可能，本院在审理诸暨市东源纺织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期间，相关权利人也未提出和解、重整的申
请。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应依法宣告债务人诸
暨市东源纺织有限公司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2 条第 1 款、第 107 条之规定，
本院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裁定宣告诸暨市东源纺织
有限公司破产。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9411号

潘峰峰：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上虞风机设备
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章镇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82破8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宁波甬港仪表有限公司申请
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裁定受理了债务人宁波甬港
仪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
海泰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有关宁波甬港仪表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8 年 12 月 8 日至 2019 年 2
月 22 日期间，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并提交相关
证据（邮寄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269
号环球航运广场 29 楼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邵建
波 收 ，邮 政 编 码 ：315104，联 系 电 话 ：
0574-26287574；现场申报地址：宁波杭州湾新区兴
慈五路 268 号越溪湖畔小区 22 幢 3 号楼浙江海泰
（ 杭 州 湾 新 区 ）律 师 事 务 所 ，联 系 电 话 ：
0574-63235566）。债权申报示范文本可直接到浙
江海泰律师事务所网站（www.hightac.com）中下
载。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需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宁波甬港仪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3 月 7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机关
第六审判庭（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寺山支
路60号B楼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慈溪市人民法院

深圳市合资施耐德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合
资施耐德电器有限公司、温州市龙湾天河海家尔电
器开关厂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3 民初
10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2966号

方良金（42212819690507141X）：本院受理原
告温州市鹿城区双屿百媚鞋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 0302 民初 29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嵊州市柯尔电声五金冲件厂：刘元福、黎流芳、方水根与你单
位工资、经济补偿、二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本委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嵊州劳人仲案
（2018）239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裁决如下：
一、确认刘元福、黎流芳、方水根与嵊州市柯尔电声五金冲

件厂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7月31日已解除；
二、嵊州市柯尔电声五金冲件厂支付刘元福2018年5月至7

月工资19500元、黎流芳2018年5月至7月工资12600元、方水根
2018年5月至7月工资19800元，以上共计51900元。

三、嵊州市柯尔电声五金冲件厂支付刘元福解除劳动关系
经济补偿26775元、黎流芳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2100元、解除
劳动关系经济补偿3300元，以上共计32175元；

四、嵊州市柯尔电声五金冲件厂支付黎流芳未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6800元、方水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
工资差额26400元，以上共计43200元；

五、以上二、三、四项共计127275元，此款于本裁决生效之日
起五日内一次性全部付清。

如不服本裁决，当事人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
方不履行，另一方可依法申请嵊州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桐乡市赛格喜服饰有限公司：本委对李永梅等60人诉你单
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桐
劳人仲案字（2018）第009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书内容如下：一、

被申请人（桐乡市赛格喜服饰有限公司）于本裁决生效的五日
内，一次性向李永梅等60人支付工资18000元、预留工资239500
元，合计257500 元。二、被申请人（桐乡市赛格喜服饰有限公司）
于本裁决生效的五日内 ，一次性向李永梅等60人支付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911400元。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来本委（桐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科503室，联系电话：88197891）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桐乡市赛格喜服饰有限公司：本委对沈月红等3人诉你单位
工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桐劳
人仲案字（2018）第27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书内容如下：一、被
申请人桐乡市赛格喜服饰有限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一次性向申请人沈月红支付 2018 年 2 月到 7 月的工资共计
22141.4元。二、被申请人桐乡市赛格喜服饰有限公司自本裁决
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申请人张琼娥支付2018年2月到4
月1日的工资共计7300元。三、被申请人桐乡市赛格喜服饰有
限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申请人沈丽英支付
2018年2月到7月的工资共计19900元。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
来本委（桐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科503室，联系电话：
88197891）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

桐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仲裁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开源
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债权总金额为人民币
66215446.24元，其中债权本金合计为人民币60000000.00元，利
息6215446.24元（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8月31日），之后的利息
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
为准。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

者登录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长城
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
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
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
交易条件：一次性全额付款。
竞价日期为2018年12月12日10时至2018年12月13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起拍价6300万元，保证金600万元，增价幅
度10万元/次或其整数倍。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
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
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俞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935604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5楼
邮政编码：310002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2月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浙江开源置业有限公司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上顶
置业有限公司等2户不良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债权总金额
为 人 民 币 238061509.75 元 ，其 中 债 权 本 金 合 计 为 人 民 币
226274621.04元，利息11786888.71元（其中，166420000元本金对
应的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5月31日，59854621.04元本金对应的
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3月14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
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

录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长城公司网
站（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
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
交易条件：一次性全额付款。
竞价日期为2018年12月12日10时至2018年12月13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起拍价16980万元，保证金1800万元，增价
幅度10万元/次或其整数倍。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
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
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俞程程
联系电话：0571-88935604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5楼
邮政编码：310002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2月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
浙江上顶置业有限公司等2户不良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当事人 董秀昆（宁波海曙慕尚美发店经营
者；住址：浙江省奉化市大堰镇严四坑村1组36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283199609105814）：你在
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2018年5月28日对
你做出的甬海卫公罚〔2018〕38号行政处罚决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催告书》（甬海卫公催〔2018〕1号），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本催告书视为送达。你应当
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到宁波银行湖东
支行天之海网点（地址：海曙区大梁街48号天之

海大厦一楼）缴纳罚款。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
务，本局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有权在本催告书送
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文化路16号 联系
电话：55010961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12月7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刘丙月（住址：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
和 合 乡 田 坂 村 刘 家 湾 005；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60428196911291433）：你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
我局于2018年5月16日对你做出的甬海卫医罚

〔2018〕17号行政处罚决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催告书》（甬海卫医催〔2018〕7号），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本催告书视为送达。你应当
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到宁波银行湖东
支行天之海网点（地址：海曙区大梁街48号天之

海大厦一楼）缴纳罚款。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
务，本局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有权在本催告书送
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文化路16号 联系
电话：55010961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12月7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尹金祥、陈金庚、严铭铭、章露萍、谢立辉、谢震铎、何
小龙股东：

尹金祥、严铭铭、章露萍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

会议，经审核，上述股东享有本公司32.79%的表决权，

其提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决

定连续召开两次临时股东会议，现就会议的日期、地

点、议题等通知如下：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日期、地点、议题：

一、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24日上午9：30

二、会议召开地点：绍兴市如龙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办公室

三、本次会议议题：1、由于股东谢立辉、谢震铎没

有如期出席前两次股东会，对股东会事项不进行表决，

导致股东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公司无法正常运作。

现再次召开股东会，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出资时间，并要

求股东谢立辉、谢震铎在2018年12月28日前支付全

部认缴出资款的决议，2、关于因公司缺资金根据公司

发展需要，对公司注册资本进行增资的决议。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议日期、地点、议题：

一、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29日上午9：30

二、会议召开地点：绍兴市如龙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办公室

三、本次会议议题：关于股东谢立辉、谢震铎是

否除名事宜的决议。

绍兴市如龙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7日

通知书
谢立辉股东：

绍兴市如龙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根据股东提议将

于2018年12月24日上午9:30、2018年12月29日上午

9:30连续两次召开临时股东会议，请你自本通知书见

报后，届时准时出席，行使股东权利。附《召开临时股

东会议通知书》

召开临时股东会议通知书

尹金祥、陈金庚、严铭铭、章露萍、谢立辉、谢震铎、何
小龙股东：

尹金祥、严铭铭、章露萍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

会议，经审核，上述股东享有本公司32.79%的表决权，

其提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决

定连续召开两次临时股东会议，现就会议的日期、地

点、议题等通知如下：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日期、地点、议题：

一、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24日上午9：30

二、会议召开地点：绍兴市如龙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办公室

三、本次会议议题：1、由于股东谢立辉、谢震铎

没有如期出席前两次股东会，对股东会事项不进行表

决，导致股东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公司无法正常运

作。现再次召开股东会，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出资时

间，并要求股东谢立辉、谢震铎在2018年12月28日前

支付全部认缴出资款的决议，2、关于因公司缺资金根

据公司发展需要，对公司注册资本进行增资的决议。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议日期、地点、议题：

一、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29日上午9：30

二、会议召开地点：绍兴市如龙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办公室

三、本次会议议题：关于股东谢立辉、谢震铎是

否除名事宜的决议。

绍兴市如龙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7日

通知书
谢震铎股东：

绍兴市如龙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根据股东提议将

于2018年12月24日上午9:30、2018年12月29日上午

9:30连续两次召开临时股东会议，请你自本通知书见

报后，届时准时出席，行使股东权利。附《召开临时股

东会议通知书》

召开临时股东会议通知书

宁波市正大起重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各债权人：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9日

裁定受理宁波市正大起重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正大起重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
日指定浙江元甬律师事务所为正大起重公司的
管理人「（2018）浙0211破4号」，管理人依法负责
正大起重公司的债权登记、审查工作。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1、各债权人应自本通知发布之日
起至2019年2月14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2、债
权申报地址：浙江元甬律师事务所，宁波市鄞州

区翔云路 100 号科贸中心东楼 11 层，邮政编码:
315048，联系人:王箴若，联系电话: 15336689750；
3、债权申报资料下载地址：www.yuanyonglaw.
com，进入页面后，选择“管理人公告”，选择相关
债权项目，点击通知项下“债权申报资料”进行下
载；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9年2月26日下
午 14 时 00 分在镇海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召
开，请准时参加。
宁波市正大起重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宁波市正大起重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债权申报公告


